公告
吴丰美现持宣房权证市区字第00037724号房屋所有权证、宣国用（2009）第01431号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人为杨炳刚）申请对座落于宣威经济技术开发区宣威水泥厂生活区内3幢2-6-2号房产一套进行不动产权利统一登记。
经核实，该房屋于2004年8月23日由杨炳刚转让给李培会，又于2010年11月23日由李培会转让给现权利人吴丰美，两次转让都只办理了房屋产权转让，土地使用权未随之转让。
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号）文中“因房屋所有权多次转移、土地使用权未同步转移导致房屋、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经核实，权属关系变动清晰且无争议的，可以根据规定程序由房屋所有权人单方申请办理房地权利主体一致的不动产登记”之规定，现予以公告，对该不动产权利有异议者，请于2021年3月16日前以书面的方式将异议材料送交宣威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逾期无异议，将根据吴丰美的申请将该不动产予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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